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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九江市新天地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751130025G；地址：九江市浔阳区庐峰小区南区1栋3-501。
法定代表人：邹龙旺；联系方式：13879230404。
代理人：刘梦瑶；联系方式：15879259736。
被投诉人1：九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0400MB1544106R；地址：九江市濂溪区八里湖大道市民服务中心2号楼5层。
负责人：郑健林。
代理人：吴劲松；联系方式：18179203939。
被投诉人2：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074195651XK；地址：江西省九江市长虹大道32号。
法定代表人：郭冬生，公司董事长。
代理人：欧阳晨；联系方式：18460014406。
投诉人对九江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九江市2024年病媒生物防制服务三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JJJS2023-063-02-1、JJJS2023-063-02-2）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1月5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请查实投诉内容，依法处理。
投诉事项：招标代理机构回复：“根据法律法规不得公开评分明细，但根据你单位质疑情况核验评审数据，在方案的评审中未出现评审得分畸高或畸低的现象。且你单位总体得分情况也并非你单位描述‘主观分25分被扣除达9.5分之多’，评标结果主观分中你单位与最高分仅差3分。”
代理公司在回复中歪曲、杜撰法律条文，称“招标代理机构根据法律法规不得公开评分明细”。
同时回复“评标结果主观分中你单位与最高分仅差3分”，招标活动中任何微小的分数差距都是质的区别，轻描淡写的偷换概念，没有说明扣分项，以此证明评审过程中严格依据招标细则打分；没有依据招标文件打分就是不作为，以公开公正之名行排除限制之实的歧视。
代理公司回复中提到：“且你单位总体得分情况也并非你单位描述‘主观分25分被扣除达9.5分之多’”，证明我们的客观分也受到限制和排除行为。更加证实了除了我们的技术方案白限制，客观分中也得到歧视待遇。
事实依据：本次招标含两个标段，评审分数均为65分，其中价格分10分，技术及商务评分共55分，其中主观分25分。
技术方案分中，我公司严格按照该项目的评审依据制定了方案，通过服务区域的实地勘查，按照区域和项目特点，严格依照国家各项执行标准，制定了相关技术及实施方案，同时贯彻了PDCA循环管理工具，体现了“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的闭环管理的全流程。制定的安全应急预案，同样按照评审要求，内容齐全完毕。
而设备及商务评分中，除“人员架构”扣除0.5分，其他车辆、设备、业绩、满足售后服务的要求都是符合的。提供的设备名单及要求完全符合，工程服务车对应使用在装载消杀设备、服务人员转运的工程服务中，也完全符合要求。
而现实是，我公司价格分10分，而其他评审分数畸低，影响评标结果，毫无悬念的由去年的中标单位，均以惊人一致的9.1的折扣高价中标。其排除和限制我公司的行为显而易见。符合财政部国库司、条法司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财金司联合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释义”中的解释(P79)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
主要表现是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在资格预审文件和采购文件中载明的资格审查标准和评标标准模棱两可，在实际资格审查和评审过程中通过另行制定倾向性或排斥性的评审细则，或者掌握的宽严尺度不一，对不同的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评审标准。如对本地区或本行业之外的供应商采取更加苛刻的资格审查或评审标准；对合作过的供应商和新参与竞争的供应商采用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评审标准等。
被投诉人1、2称：
1.本项目于2023年12月14日挂网，于2024年12月27日上午9时30分在九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挂网至开标过程中无异议、无质疑情况。
2.该单位已于2024年1月2日针对本项目评审情况向我单位发出质疑，该单位质疑项目评审过程中，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事实，评审过程中对该单位采取更严苛的评审打分，致使评审分数畸低。我代理机构与评审小组收到质疑后对评审过程再次核查，确认该单位质疑内容不符合实情，并根据质疑函内容于2024年1月4日对该单位进行回复。质疑回复内容与评审小组情况说明详见附件。
3.招标代理机构根据法律法规不得公开评分明细，但我单位根据投诉情况与评审小组核验评审数据，均认为在方案的评审中未出现评审得分畸高或畸低的现象。
法律依据：1.《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 经磋商确定最终采购需求和提交报价的供应商后，由磋商小组采用综合评分法对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和最后报价进行综合评分。
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后续供应商的评审方式。
2.《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三条 采购人可以要求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根据本法规定的供应商条件和采购项目对供应商的特定要求。
3.《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 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4.《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依照招标投标法和本条例的规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客观、公正地对投标文件提出评审意见。招标文件没有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
经调查，本机关认为：
一、在九江市2024年病媒生物防制服务三次采购项目中，不存在“评审得分畸高或者畸低”的情形。根据该项目磋商小组提交的《评审情况说明》和代理机构提交的《评标报告书》，经查实该项目中投诉人的得分情况未出现畸高或者畸低的情形，得分与失分评审皆无错误。投诉人在投诉书中仅根据最终得分对自身的分数构成进行认定，认为“主观分25分被扣除达9.5分之多”，因而认定专家评审存在畸高或者畸低的现象，属于缺乏事实依据的推测，因此该投诉内容不成立。
二、在九江市2024年病媒生物防制服务三次采购项目中，不存在“以公开公正之名行排除限制之实的歧视”的情形。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评分明细不属于应当公示的项目。代理机构没有对扣分项做出详细说明，不属于“排除、限制”的情形。根据代理机构提交的《评标报告书》，经审查，投诉人在客观分评审中未受到限制和排除，评审过程合法合规，评审得分有理有据。因此，该投诉内容不成立。
综上所述，投诉人对该项目的投诉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九江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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